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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巩固成果办字〔2022〕3 号

石城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责任
主体主要职责清单的通知》

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党工委、管委会，县

委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现将《赣州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责任主体主要

职责清单的通知》（赣市巩字〔2022〕1 号）转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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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赣州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责

任主体主要职责清单的通知

石城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8 日

石城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2 月 28日印发










































